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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纳科诺尔精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和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 年 11 月 16 日，邢台纳科诺尔精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

20,000,000 股，发行方式为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和网上向开通北交所交易权

限的合格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价格为 15 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为300,0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75,611,037.74元，到账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3 日。公司因行使超额配售取得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44,999,700.00 元，

到账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19 日。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上述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募集资

金用途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计划

投资总额（调整

后）（1）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2） 

投入进度（%） 

（3）=（2）/

（1） 

1 

邢台二

期工厂

扩产建

设项目 

邢台纳科

诺尔精轧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1,635,300.00 12,828,779.93 12.62% 

2 研发中 邢台纳科 89,352,100.00 37,362,765.50 41.82% 



心及总

部建设

项目 

诺尔精轧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 
补充流

动资金 

邢台纳科

诺尔精轧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29,623,337.74 130,926,771.92 101.01% 

合

计 
- - 320,610,737.74 181,118,317.35 - 

注：补充流动资金超过承诺投资额的原因系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 

收入。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专户账号 金额（元） 

邢台纳科诺尔

精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邢台开发

区支行 

13050165590800002132 0.00 

邢台纳科诺尔

精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邢台泉南

西大街支行 
138391000013000185168 51,464,664.54 

邢台纳科诺尔

精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石家庄国

际城支行 
311901976510111 39,933,606.38 

邢台纳科诺尔

精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石家庄谈

固南大街支行 
8111801012701140137 54,503,525.85 

邢台纳科诺尔

精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州分行 
15713333333398 0.00 

合计 - - 145,901,796.77 

注：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开发区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账户余额为 0元，上

述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已于 2025 年 4 月 3 日完成该募集资金专户注

销手续。 

 

二、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具体情况 

（一）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概况 

单位：元 

序

号 

原定募集

资金用途 

改变前拟投资金

额 

改变后

募集资

金用途 

改变后拟投资

金额 

募集资金用途

改变的主要原

因（请简要描

述） 

1 

邢台二期

工厂扩产

建设项目 

101,635,300.00 

常州新

能源高

端装备

生产基

地建设

项目 

91,398,270.92 

见下文“（二）

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原因” 

合

计 
- 101,635,300.00 - 91,398,270.92 - 

注：最终变更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邢台二期工厂扩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准（含尚未到账的利息）。 

 

（二）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为优化整体布局、高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并进一步

提升募投项目的实施效率与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拟终止“邢台二期工厂扩产

建设项目”，并使用剩余募集资金用于“常州新能源高端装备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的实施。 

常州地区地处长三角核心区域，已形成国内较为完整、活跃的新能源汽车及

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与供应链体系。在常州建设生产基地，有利于公司扩大产能规



模，近距离对接核心客户群，大幅缩短服务响应时间，强化供应链协同并提升客

户服务能力。新项目属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范畴，不涉及进入新的业务领域。新

项目围绕公司产品优势与技术积累，在扩产现有高精度辊压设备的同时，建立固

态电池关键设备生产线。 

 

（三）改变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具体情况 

新项目由全资子公司常州纳科诺尔精密轧制设备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建

设与运营主体。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向常州纳科诺尔精密轧制设备有限

公司增资人民币 10,500 万元，将其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3,000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3,500 万元。新项目投资总额 10,500 万元，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 9,139.83 万

元（含利息，具体以转出当日邢台二期工厂扩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准）。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金额（万元） 
占总投资额 

的比例 

1 建筑工程 5,080.00 48.38% 

2 设备购置及安装 2,400.00 22.86% 

3 土地购置 1,442.00 13.73% 

4 工程建设其他费 598.00 5.70% 

5 铺底流动资金 980.00 9.33% 

合计 10,500.00 100.00% 

 

 

（四）改变后的募集资金用途可行性分析 

1．项目建设顺应国家政策指引方向 

2023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明

确将“锂离子电池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成套制造装备” 列入鼓励类产业。2024

年 9 月，工信部等印发《国家锂电池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4 版）》，通过

规范锂电池关键制造工艺及相关设备的要求和测试方法，助力锂电池设备企业实

现生产流程标准化，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2025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等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能源装备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研制“长



寿命、宽温域、低衰减锂电池、钠电池、固态电池关键装备”。公司依托良好的

政策环境，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有望在锂电池设备

行业政策中持续获益。 

2.公司所处行业下游需求旺盛，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1,662.6

万辆和 1,649 万辆，产销量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分别增长 29%和 28.2%，新能源

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9%。据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

据，2025 年中国锂电池出货量 1,875GWh，同比增长 53%。下游新能源汽车与储

能市场的旺盛需求，将带动锂电池产业链的产能扩张，锂电池设备需求量也将不

断增加。公司通过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将进一步扩充产能，扩大业务规模。 

3.当地政府为项目实施提供了基础条件 

公司拟与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为生产基

地的建设和运营创造有利条件，推动项目的快速发展。募集资金变更用途后，有

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三、决策程序 

（一）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2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第

四届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2026年 2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本次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公司尚未取得以实施本项目的土地的使用权，尚需办理项目备案、环评和安

评、建设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程序。 

 

四、本次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是公司经过综合审视和论证项目实际情况、公



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及市场需求情况而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变更符合公司的战略

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不存在变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购买资产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专项意见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四

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第四届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本次交

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证券发行

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9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要求。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募集资金使用

风险，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不涉及构成关联交易的

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影响前期保荐意见的合理性。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邢台纳科诺尔精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

议》 

（二）《邢台纳科诺尔精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决议》 

（三）《邢台纳科诺尔精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第八次会议决议》 

（四）《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邢台纳科诺尔精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邢台纳科诺尔精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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